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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

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时代新材 60045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季晓康 林芳

电话 0731－22837786 0731－22837786

办公地址 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18号 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18号

电子信箱 jixiaokang@csrzic.com linfang@csrzic.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4,457,343,843.87 14,325,811,063.99 14,325,811,063.99 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075,283,282.82 4,877,620,377.91 4,877,620,377.91 4.0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6,935,570.79 -61,948,573.98 -63,256,815.94 不适用

营业收入 5,542,194,821.03 5,303,651,251.28 5,235,125,866.67 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7,539,317.17 32,544,028.07 30,733,818.10 13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629,356.34 6,424,357.53 4,794,191.07 859.31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 率

（%）

1.53 0.66 0.62 增加0.8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4 0.04 1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1,636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43 292,494,103 141,376,060 无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22 66,029,078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17 17,434,400 未知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4 12,338,786 无

中车株洲车辆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1 8,909,666 无

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9 7,179,675 无

中车南京浦镇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8 7,070,109 无

中车眉山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4 5,142,908 无

中车石家庄实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0 4,837,788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第 1、4、6、8名股东的控股股东同为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 2、5、7、9、10名股

东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均为中国中车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公司以高分子复合材料研究及工程化应用为核心，产品面向轨道交通、汽车、风力发电

和新材料等市场。上半年,公司围绕国际化发展、跨行业经营的经营理念，以创新驱动、品质

发展为指导思想，以国际化、信息化、高科技为战略核心，与德国BOGE深化协同发展，尝试

以轻资产模式开拓新市场和新项目，践行产业选择和退出机制，推进流程变革、IT国际化提

升经营效率，充分发挥技术、市场等核心优势，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上半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55.4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9亿元，增幅为4.50%，主要

是公司轨道交通市场、汽车市场收入增长的影响。其中，轨道交通市场销售收入12.10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2.02亿元；汽车市场销售收入33.3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8亿元；风电市

场收入6.17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35亿元。 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7,754万元，较上年同

期（追溯调整后）增加4500万元，增幅为138%，主要由于公司轨道交通市场产品销售结构

变化导致经营利润上升。

报告期内，公司新材料项目产业化进展基本顺利，上半年，公司年产 500�吨聚酰亚胺

薄膜生产线量产日趋稳定，形成销售收入5,717万元，目前正在筹划二期产能建设工作；特

种芳纶纸生产线上半年已安装完毕并开始调试，年内有望投产。 该线生产的高绝缘等级芳

纶纸、电池隔膜纸、超级电容纸和反渗透膜衬纸均有望实现进口替代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践行产业选择和退出机制，剥离弱势产业，注销全资子公司时代国

贸，内蒙古力克橡塑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旨在集中优势资源，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

力。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以高分子复合材料研究及工程化推广应用为核心，促进轨道交通、

风电板块收入的增长，推进BOGE公司低制造成本地区产能建设，新材料产品扩能建设，同

时提升管理水平，全面推行降本增效工作，以持续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

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2018�年先后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修订）》、《企业会计准则

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等新会计准则。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审议通过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修订及解释，对公司会

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具体影响金额见详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中报表会计附注“重

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五、31）部分内容。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首一

董事会批准报出日期：2018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

2018-037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于2018年8月14

日以专人送达和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8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

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杨首一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公

司同日披露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彭超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附：彭超义先生简历：

彭超义，男，1977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历任本公司风电产品

事业部副总工程师、本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兼风电产品事业部总工程师等职，现任本公司

风电产品事业部总经理。

证券代码：

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

2018-038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于2018年8月14

日以专人送达和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8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

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

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反映出公司2018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

项；

3、本审核意见出具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2018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

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 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2018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不

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违规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 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

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 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

2018-039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30号)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格式指引）》之要求，现将公司2018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

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208号文《关于核准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的核准，公司以股权登记日2013年5月3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公司总股本517,341,440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股票。本

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67,909,737.6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53,310,106.28

元之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14,599,631.32元（以下简称“配股募集资金” ）。 安永

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安永华明

(2013)验字第60626562_A01�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专户余额情况

上述配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分别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田心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高新技术开发支行、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配股项目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行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2018年6月30日账

户余额

其中：利息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

洲田心支行

43001505162059666688 36,472.82 643.80 532.0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

行营业部

591161524304

34,110.02

(注1)

47.05 398.5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

洲高新技术开发支行

1903020829024640975 19,806.27

-

(注3)

-

兴业银行株洲分行 368080100100175922 12,430.00 113.23 240.07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

洲分行

79140188000070206 18,953.81

-

(注2)

-

合计 121,772.92 804.08 1170.65

注1：初始存放金额中包含未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312.96万元，已于2013年6月

19日在银行专户进行支出。

注2：根据于2013年7月2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终止实施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将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设立的车用

轻质环保高分子材料产业化项目中的资金已全部转至高分子减振降噪弹性元件产品扩能

项目，并于2013年7月底完成账户销户工作。

注3：该账户于2015年9月销户，此账户余额全部转至高分子减振降噪弹性元件产品扩

能项目所对应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营业部账户。

三、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情况

2018年上半年，公司弹性减振降噪制品扩能项目、风电叶片株洲提质扩能及试验能力

提升项目和高性能绝缘结构产品产业化项目分别实现净利润3158.88万元、77.61万元和

309.55万元。 具体情况参见“附件一、配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四、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2018年上半年， 公司不存在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情况。

五、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及现金管理的情况

经公司2017年7月1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提下，继续使

用不超过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就

前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作出决议同意该事项，保荐机构经核查后也出具了专项

核查意见。 公司于2017年7月14日发布了《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以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临2017-030)，对该项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披露。

六、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情况

2018年上半年，公司无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情况。

七、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相关信息及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的。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附件一：配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1,459.96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3,157.8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71,309.8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3 94,792.1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比例

78.04%

承诺投资项

目[和超募

资金3]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部

分变

更(如

有)

募集

资金

承诺

投资

总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1)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1)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4)

＝(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

目

1.弹性减震

降噪制品扩

能项目

是

55,

600.

00

55,

600.0

0

52,

750.8

7

745.

18

24,

502.33

-28,248.54 46.45% -

3,

158.88

否 否

2.高性能绝

缘结构产品

产业化项目

否

60,

002.

00

36,

472.8

2

36,

472.8

2

3,

983.

60

24,

361.11

-12,111.71 66.79% - 309.55 否 否

3.车用轻质

环保高分子

材料产业化

项目

否

39,

200.

00

- - - - -

终止实

施

- / /

4.特种高分

子耐磨材料

产业化项目

是

12,

430.

00

2,

467.9

4

2,

467.9

4

2,

467.94

终止实

施

- / /

5.大型交电

装备复合材

料国家地方

联合工程研

究中心建设

项目

否

19,

806.

27

19,

806.2

7

19,

806.2

7

-

19,

871.34

65.07（注

1）

100.00

%

- 不适用 否

6.风电叶片

株洲提质扩

能及试验能

力提升项目

否

15,

180.0

0

9,

962.0

6

1,

610.

82

3,

288.89

-6,673.17 33.01% - 77.61 否 否

合计

187,

038.

27

129,

527.0

3

121,

459.9

6

6,

339.

60

74,

491.61

-46,968.35 61.33%

3,

546.04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1、2、6：项目仍处于建设期，尚未完成项目投资；

项目3、4：项目终止投资.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

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弹性减震降噪制品扩能项目部分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为无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2018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 公司利用闲置的配股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余

额为人民币4.74亿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形成原因

受市场原因，投资进度暂缓，除去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外共结余人民币804.08万元。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

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48,204.08万元（其中利息收入1,170.65万元），其中4.74亿

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1：此金额为募集资金账户所产生的利息收入的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不计入期末投资

进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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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要求进行的变更， 对财

务报告中的相关科目进行了重分类和重新计量等调整。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2017年，财政部先后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 〔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

〔2017〕9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下统称

“新会计准则” ）。 公司决定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执行上述新会计准则。

2018�年 8月 2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

策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新会计准则变更公司相关会计政策。

二、 公司新会计准则执行情况

1、 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

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 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并针对特定交

易（或事项）增加了更多的指引。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

执行当期期初(即2018年1月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

不予调整。 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

调整。对于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期期初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公司予以简化处理，根据合

同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

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

2、公司于2018年1月1日开始采用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

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

金融资产分类与计量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基于其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及

企业管理该等资产的业务模式分类为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三大类别。 取消了贷款和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原分

类。 权益工具投资一般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也允许

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

资产，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

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金融资产减值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减值的要求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以及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应收账款、合同资产以及

特定未提用的财务担保合同。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以替代原先的已

发生信用损失模型。 新减值模型要求采用三阶段模型，依据相关项目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

险是否发生显著增加，信用损失准备按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或者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

损失进行计提。对于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及租赁应收款存在简化方法，允许始终按照整个存

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确认减值准备。

于2018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 公司按照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

不一致的，公司不进行调整。 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

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8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三、 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一）执行新收入准则的影响

1、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年年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2017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8年1月1日

流动资产：

存货 195,799.49 -3,056.73 21,840.73 214,583.48

合同资产 3,056.73 1,546.55 4,603.28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300,716.03 -19,107.04 281,608.99

在建工程 54,952.72 -8,137.27 46,815.45

其他非流动资产 21,229.67 7,793.07 29,022.74

流动负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00,346.71 831.88 401,178.58

预收款项 6,204.40 -6,204.40

合同负债 6,204.40 7,569.78 13,774.1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6,810.67 -11,408.00 15,402.67

非流动负债：

递延收益 30,919.82 -23,013.68 7,906.14

递延所得税负债 5,041.66 7,640.43 12,682.09

股东权益：

未分配利润 101,806.61 22,315.65 124,122.26

2、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当期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2.1�对资产负债表影响列示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新准则下期末余额 调 整 原准则下期末余额

流动资产：

合同资产 9,165.80 -9,165.80

存货 229,034.43 -17,588.56 211,445.87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275,278.90 19,447.05 294,725.95

其他非流动资产 25,893.03 -4,128.76 21,764.27

长期应收款 28,792.67 2,600.76 31,393.44

流动负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09,398.89 -917.41 408,481.47

合同负债 13,930.71 -13,930.71

预收款项 13,930.71 13,930.7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1,047.32 -10,388.44 658.88

非流动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387.00 -7,615.54 4,771.46

递延收益 10,534.63 19,131.05 29,665.67

股东权益：

其他综合收益 -20,771.83 435.5 -20,336.33

未分配利润 127,862.19 -22,928.60 104,933.59

2.2�对利润表影响列示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新准则下本期发生额 调 整 原准则下本期发生额

营业收入 554,219.48 -2,242.65 551,976.83

营业成本 467,069.41 -1,414.75 465,654.66

利润总额 10,779.53 -827.90 9,951.63

二）执行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

1、 2018年1月1日首次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汇总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按原准则列示的

账面价值（2017

年12月31日）

施行新

收入准

则影响

合计

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按新金融工具准

则列示的账面价

值 （2018

年1月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自原分类为贷款和

应收款项类金融资

产转入（注1）

预期信用损

失（注2）

从摊余成本

计量变为公

允价值计量

（注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24,611.20 -187,192.27 337,418.93

其他流动资产 9,103.45 183,299.08 192,402.53

其他综合收益 -14,453.02 -3,309.21 -17,762.23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920.92 583.98 11,504.90

注1：自原分类为贷款和应收款项类金融资产转入

本公司在管理企业流动性的过程中会在部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到期前进行贴现或

背书转让，并基于本公司已将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相关交易对手之后终止确认已

贴现或背书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本公司管理该等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的业务模式是既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目的。 因此于2018年1月1日， 187,

192.27万元人民币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被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原先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改按以公允价值计量导致其他流动资产账面价值减少3,893.19万

元人民币，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并调整递延所得税资产。

注2：预期信用损失

于2018年1月1日，本公司依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对合同资产、应收账款、其他分

类为按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

务工具和财务担保合同确认信用损失减值准备。 具体影响包括：

针对按摊余成本计量的其他金融资产（主要包括部分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本公

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采用三阶段模型计量预期信用损失，依据相关项目自初始确

认后信用风险是否发生显著增加，信用损失准备按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或者整个存续期

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计提。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对按摊余成本计量的其他金融资产账面

价值未存在重大影响。

针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主要为既以收取合同

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目的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本公司按照新金融

工具准则的要求对其他债权投资采用三阶段模型计量预期信用损失，依据相关项目自初始

确认后信用风险是否发生显著增加，信用损失准备按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或者整个存续

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计提。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对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账面价值未存在重大影响。

2、 2018年1月1日信用损失准备的调节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按原准则

确认的减值准备

重分类

重新计量

预期损失准备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确认的损失准备

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7,809.90 - - 7,809.90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91.33 - - 91.33

合计 7,901.24 - - 7,901.24

以上调整为公司财务资产部测算数据， 最终以公司经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18

年年度报告数据为准。

四、 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并发表意见如

下：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变更后的会

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

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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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第十八条的相关

规定，现将公司2018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收入实现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产品 2018年4-6月产量 2018年1-6月产量 2018年4-6月收入 2018年1-6月收入

汽车零部件 168,115 335,061 167,800 337,092

轨道交通零部件 54,709 115,965 60,181 121,033

风电叶片 943片 1521片 43,635 58,405

二、主要产品的毛利率变动情况

主要产品

第二季度毛利率（%） 上半年毛利率（%）

2018年 2017年 变动比率 2018年 2017年 变动比率

汽车零部件 11.89 14.62 -2.73 12.32 14.33 -2.01

轨道交通零部件 28.29 28.88 -0.59 29.27 26.03 3.24

风电叶片 7.67 9.18 -1.51 8.06 8.62 -0.56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单位：元/吨

主要原材料

第二季度平均采购价（元/吨） 上半年平均采购价（元/吨）

2018年 2017年 变动比率（%） 2018年 2017年 变动比率（%）

钢材 5,604 4,943 13.37 5,618 4,907 14.49

树脂 9,414 9,763 -3.57 9,599 10,433 -7.99

全乳胶 14,200 18,800 -24.47 14,200 18,800 -24.47

烟片胶 17,500 16,200 8.02 17,500 18,900 -7.41

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圴为初步统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仅供参考，敬请投资

者审慎使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

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Ian�Riley先生 工作原因 Geraldine�Picaud女士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新水泥 600801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新B股 90093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锡明先生 王璐女士

电话 027-87773896 027-87773898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

大道426号华新大厦B座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

大道426号华新大厦B座

电子信箱 investor@huaxincem.com investor@huaxincem.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30,976,669,798 30,499,323,197 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546,103,274 11,899,804,274 13.8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89,800,888 1,201,678,889 123.84

营业收入 11,883,070,271 9,374,349,163 2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67,917,873 727,964,837 18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50,758,784 684,764,248 199.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16 7.05 增加9.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8 0.49 181.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8 0.49 181.63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0,18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HOLCHIN�B.V. 境外法人 39.85 596,817,018 0 无

华新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01 239,685,714 0 无

HOLPAC�LIMITED 境外法人 1.99 29,779,888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1.45 21,768,700 0 无

UBS�AG 未知 1.40 20,957,599 0 无

FTIF-TEMPLETON� ASIAN�

SMALLER�COMPANIES�FUND

未知 0.88 13,235,738 0 无

高 华 － 汇 丰 －GOLDMAN, �

SACHS�＆ CO.LLC

未知 0.73 10,988,905 0 无

TEMPLETON� GLOBAL�

INVESTMENT�

TRUST-TEMPLETON�

EMERGING� MARKETS� SMALL�

CAP�FUND

未知 0.66 9,955,953 0 无

FTIF-TEMPLETON� EMERGING�

MKT� SMALLER� COMPANIES�

FUND

未知 0.60 9,084,567 0 无

黄建军 未知 0.56 8,341,891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Holchin�B.V.与Holpac�Limited系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

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7年期)

12华新02 122147 2012/5/17 2019/5/17 10 5.65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

司债券(第二期)�（7年期)

12华新03 122188 2012/11/9 2019/11/9 11 5.9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5年期）

16华新01 136647 2016/8/19 2021/8/22 12 4.79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2 57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6.11 8.89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中国水泥行业呈现需求平稳、价格同比上涨、效益大幅提升的运行特

征。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半年，全国累计水泥产量9.97亿吨，同比下降0.6%；受益于国

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水泥行业持续推行错峰生产，市场

供需处于动态平衡， 上半年全国平均水泥价位达到419元/吨， 比去年同期上涨79元/吨

（数据来源：数字水泥网）。

2018年上半年，公司克服原燃材料价格上涨、错峰生产停窑时间增加等因素影响，以

安全生产为基础，加强环保、权证、矿山等合规性管理，严守合规底线，通过推进稳价格、稳

运行、加大各类废弃物入窑处置量及替代燃料使用量等措施降成本、增效益，取得了历史

最优的半年度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水泥及商品熟料3216万吨，同比增长1.13%；

销售骨料612万吨， 同比增长12.37%； 各类废弃物入窑处置量达到68.38万吨， 同比提升

18.4%。 实现营业收入118.83亿元，同比增长26.76％；实现利润总额27.97亿元，同比增长

204.5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68亿元，同比增长184.07%。

报告期内，公司各新建项目有序推进。水泥业务方面，公司西藏山南三期3000吨/日水

泥熟料生产线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预计八月底将投产运营，云南禄劝4000吨/日水泥熟料

生产线项目、 黄石年产285万吨水泥熟料生产线产能置换项目已开工建设； 海外尼泊尔

2800吨/天水泥熟料生产线项目预计年底将开工建设。骨料业务发展迅速，西藏山南、四川

渠县、云南开远等骨料项目正在建设之中。 环保业务方面，武汉长山口生活垃圾预处理项

目、丽江生活垃圾项目、十堰环保项目、株洲危废项目等，均按建设计划实施。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

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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